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督促企业落实查处“两违”企业责任的通知

各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各设计、施工、监理、物业管理等企业：
　　根据《佛山市违法建设查处办法》、《南海区批发市场、专业市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查处治理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领域信用全链条评价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南府函〔2019〕46号）等相关文件要求，督促区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各设计、施工、监理、物业管理等企业落实查处“两违”的企业责任，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建设工程设计单位不得为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建设项目出具正式的设计施工图纸;建筑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不得承建、监理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建设项目;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不得向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建设项目出售预拌混凝土；供水、供电、燃气等公共服务单位和生产经营企业可以在服务合同中约定其对于被依法认定为违法建设的建设项目有权单方面中止或者终止提供服务的内容。
　　二、区内从事建筑行业相关企业不得向新增“两违”建筑（“两违”是指违法用地违法建设）提供预拌混凝土，不得提供设计、施工、监理等服务。区预拌混凝土企业，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在提供签定材料供应、设计、施工、监理合同时应告知项目建设单位依法办理用地规划施工等建设手续。区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发现项目建设单位涉嫌“两违”行为时应及时向城管部门、属地镇街等部门反映。
三、为违法建（构）物及其他设施设备提供服务的设计、施工、监理企业、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特种设备销售安装企业，项目开发企业，物业管理企业、业方、投资方、经营者等，纳入南海区查处治理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领域信用全链条评价机制，并根据《佛山市违法建设查处办法》第三十四条相关单位和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按照规定予以处罚，并由作出处罚的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将相关处罚结果通报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由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将其违法信息录入建筑业行业诚信管理平台，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披露，并对其诚信记录进行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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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督促企业

落实查处“两违”企业责任的通知

 

 

各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各设计、施工、监理、物业管理等企业：

 

  

根据《佛山市违法建设查处办法》、《南海区批发市场、专业市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查处治理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领域

信用全链条评价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南府函〔

2019

〕

46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

督促区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各设计、施工、监理、物业管理等企业落实查处“两违”的企

业责任，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建设工程设计单位

不得为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建设

项目出具正式的设计施工图纸

;

建筑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不得承建、监理没有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建设项目

;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不得向没有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建设项目出售预拌混凝土；供水、供电、燃气等公共

服务单位和生产经营企业可以在服务合同中约定其对于被依法认定为违法建设的建设项目

有权单方面中止或者终止提供服务的内容。

 

  

二、区内从事建筑行业相关企业不得向新增“两违”建筑（“两违”是指违法用地违法

建设）提供预拌混凝

土，不得提供设计、施工、监理等服务。区预拌混凝土企业，设计、施

工、监理等企业在提供签定材料供应、设计、施工、监理合同时应告知项目建设单位依法办

理用地规划施工等建设手续。区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发现项目建

设单位涉嫌“两违”行为时应及时向城管部门、属地镇街等部门反映。

 

